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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131              证券简称： 英唐智控            公告编号：2024-058 

深圳市英唐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发行股份等方式购买资产的停牌公告 

 

 

 

一、 停牌事由和工作安排 

深圳市英唐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正在筹划发行股份

等方式购买资产事项（以下简称“本次交易”）。因有关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

为了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对公司证券交易造成重大影响，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的相关规定，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英唐智控；

证券代码：300131）自 2024 年 11 月 15 日开市时起开始停牌。 

公司预计在不超过 10 个交易日的时间内披露本次交易方案，即在 2024 年

11 月 29 日前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

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要求披露相关信

息。 

若公司未能在上述期限内召开董事会审议并披露交易方案，公司证券最晚将

于 2024 年 11 月 29 日开市起复牌并终止筹划相关事项，同时披露停牌期间筹划

事项的主要工作、事项进展、对公司的影响以及后续安排等事项，充分提示相关

事项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并承诺自披露相关公告之日起至少 1 个月内不再筹划重

大资产重组事项。 

二、本次筹划事项的基本情况 

（一）标的资产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的标的公司为深圳市爱协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协生”

“标的公司”或“标的资产”），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深圳市爱协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57002846XM 

公司类型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成立日期 2011 年 2 月 24 日 

注册资本 5220.3233 万元人民币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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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地址 
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道留芳路 6 号庭威工业园 3 号楼

7 楼 D、E 区 

法定代表人 梁丕树 

经营范围 

集成电路产品的设计、开发、测试与销售（不含生产）；

通信系统产品、计算机软硬件、电子产品技术开发、

技术咨询、技术测试、技术维护及产品销售；国内贸

易、货物及技术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

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

经营），许可经营项目是：LCD、IC、液晶显示屏、

模组、液晶总成的生产加工。 

（二）本次主要交易对方的名称 

本次交易事项尚处于筹划阶段，公司目前正与标的公司各股东接洽。已签署

意向协议的交易对方为：深圳市众人合咨询企业（有限合伙）、梁丕树（标的公

司实际控制人），分别持有爱协生 47.53%、13.12%的股份。 

1、交易对方一 

企业名称 深圳市众人合咨询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MA5F872K9J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 梁丕树 

主要经营场所 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道兴东社区留芳路 6 号庭威产业园 3 号楼 7E 

成立时间 2018 年 7 月 24 日 

合伙期限 2018 年 7 月 24 日至无固定期限 

出资额 2,065.35 万元 

经营范围 
经济信息咨询（不含限制项目）；贸易咨询；企业管理咨询（不含限

制项目）；商务信息咨询；商业信息咨询。 

 2、交易对方二 

序号 姓名 曾用名 性别 国籍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1 梁丕树 / 男 中国 无 

标的公司其余股东的交易意向尚未最终确定，发行股份等方式购买资产的最

终交易对方及收购比例以后续公告的重组预案或重组报告书披露的信息为准。本

次交易预计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2023年修订）规定的重大

资产重组，预计构成关联交易。 

（三）交易方式 

公司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标的公司控制权，并募集配套资金。

本次交易尚存在不确定性，最终交易对方、标的资产范围等具体方案，应以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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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案或重组报告书披露的信息为准。 

（四）本次交易《意向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受让方）：深圳市英唐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一（出让方）：梁丕树 

乙方二（出让方）：深圳市众人合咨询企业（有限合伙） 

标的公司：深圳市爱协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一为标的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乙方二为标的公司的控股股东，截至本协

议签订之日，乙方一直接持有标的公司 684.7576 万股，占总股本的 13.12%；乙

方二直接持有标的公司 2,481.1651 万股，占总股本的 47.53%。乙方合计持有标

的公司 3,165.9227 万股，占总股本的 60.65%。同时，乙方一为乙方二的普通合

伙人及执行事务合伙人，并持有乙方二 32.11%的财产份额。 

甲方有意购买乙方合计持有的标的公司 60.65%的股份，亦有意购买标的公

司其他股东持有的股份；乙方同意向甲方转让其所持标的公司全部股份，并承诺

积极促成其他股东向甲方出售标的公司股份，从而使得甲方获得标的公司的控制

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第一条 协议目的 

1.1 本协议旨在对截至本协议签署之日，各方就本次交易已达成的交易意向

作出概括性表述，对交易原则和条件进行初步约定，明确主要程序和步骤。 

1.2 基于本协议所述交易意向及基本方案，各方秉持精诚合作精神积极推动

有关各项工作。关于本次交易的具体约定以各方最终签署的正式交易协议为准。 

第二条 本次交易的意向方案 

2.1 甲方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收购标的公司控制权。 

2.2 各方一致同意，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将以甲方聘请的符合《证券法》规

定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所载明的评估值为依据，由交易各方另行协商

确定。 

2.3 双方将就甲方购买标的资产的具体方案进行进一步磋商，包括但不限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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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的公司及交易对象的确定，收购标的资产的具体方式，交易对价支付方式，业

绩承诺和补偿机制以及其他与本次交易相关的条件和条款，并在交易相关方签署

的正式交易协议中约定。 

三、停牌期间安排 

公司自停牌之日起将按照相关规定，积极开展各项工作，履行必要的报批和

审议程序，按照承诺的期限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并披露符合相关规定要求的文

件。 

四、风险提示 

公司筹划发行股份等方式购买资产事项尚存较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经董事长签字、董事会盖章的《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停牌申请表》 

2、本次交易的《框架协议》； 

3、交易对方关于不存在《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7 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相关股票异常交易监管》第十二条情形的说明文件； 

4、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市英唐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1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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